
的，由企业提出申请，税务机关审核批准，在已批准

的经营期限内，准予退还因税负增加而多缴纳的税

款，但最长不得超过5 年；没有经营期限的，经企业

申请，税务机关批准，在最长不超过 5 年的期限内，

退还上述多缴纳的税款。

（二）外商投资企业既缴纳增值税，又缴纳消费

税的，所缴税款超过原税负的部分，按所缴增值税和

消费税的比例，分别退还增值税和消费税。

（三）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的产品直接出口或销售

给出口企业出口的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

行条例》的规定，凭出口报关单和已纳税凭证，一次

办理退税。

（四）外商投资企业因税负增加而申请的退税，

原则上在年终后一次办理；对税负增加较多的，可按

季申请预退，年度终了后清算。

（五）增值税、消费税的退税事宜由国家税务局

系统负责办理，各级国库要认真审核，严格把关。退

税数额的计算、退税的申请及批准程序等，由国家

税务总局另行制定。

（六）营业税的退税问题，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

市人民政府规定。

三、关于中外合作开采石油资源的税收
问题

中外合作油（气）田开采的原油、天然气按实物

征收增值税，征收率为5% ，并按现行规定征收矿区

使用费，暂不征收资源税。在计征增值税时，不抵扣

进项税额。原油、天然气出口时不予退税。

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海上自营油田比照上述规定

执行。

本通知自 1994 年 1 月 1日起施行。

国务院关于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税收返还改为与

本地区增值税和消费税增长率挂钩的通知

（1994 年 8 月 24 日国发 47 号发出）

《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》

（国发[1993]85 号）规定：“1994 年以后，税收返还额

在 1993 年基数上逐年递增，递增率按全国增值税和

消费税的平均增长率的 1∶0.3 系数确定，即上述两

税全国平均增长 1% ，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增

长 0.3% ”。为了调动地方政府发展生产、培植财源

的积极性，支持国税局加强税收征管，促进增值税和

消费税的合理增长，根据 1994 年 8 月全国财政工作

会议上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协商一致的意见，国

务院决定，中央财政对地方税收返还额的递增率改为

按本地区增值税和消费税增长率的 1∶0.3 系数确

定。特此通知。

国务院关于教育费附加征收问题的补充通知

（1 994 年 1 0 月 12 日国发明电 23 号发出）

《国务院关于教育费附加征收问题的紧急通知》

（国发明电[1994]2 号，以下简称《紧急通知》）下发

后，由于新税制税种变化等方面的原因，教育费附加

的征收界限不十分明确，为了正确组织实施教育费附

加的征收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补充通知如下：

一、根据新税法规定，收购烟叶环节改征农业特

产税。现将《紧急通知》第一条中“对从事卷烟和烟

叶生产的单位，减半征收”的规定，修改为“对从事生

产卷烟的单位，减半征收”。

二、根据《国务院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

适用增值税、消费税、营业税等税收暂行条例有关问

题的通知》（国发[1994]10 号）精神，对“三资企业”

暂不征收教育费附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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